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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函

受文者：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

發文字號：新北教中字第112218869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八(2d042db3e05a364499a8b6dd464f6133_11222756707_112D2527435-01.pd
f、2d042db3e05a364499a8b6dd464f6133_11222756707_112D2527436-01.pdf)

補助貴校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

署）112學年度「本土語文（閩南語、閩東語、客語及原

住民族語）國中開課經費」第1學期經費案，將依核定金

額撥付至貴校，請查照。

依據國教署112年8月11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20098481號函

辦理。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112年8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本案所需經費採納入預算方式辦理，其中國教署補助經費

款由112年度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教育局分基金─52高中

及高職教育計畫－521高中教育計畫－52110007中教科─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72

捐助、補助與獎助－721補（協）助政府機關（構）－推

動高級中等學校部定必修本土語言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子目代號：L82ZI8）。

另市款配合款由112年度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教育局分

基金─52高中及高職教育計畫－521高中教育計畫－

52100107中教科─7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72捐助、補助與獎助－721補（協）助政

地址：220071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2樓
承辦人：王小芬
電話：(02)29559019分機19
傳真：(02)29559016
電子信箱：AC6514@ntpc.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10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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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構）－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就學相關經費

項下支應（子目代號：L82ZI8）。

本案委託清水高中協助轉撥經費至各公立學校，經費執行

事項說明如下：

為簡化公立學校撥款流程及加速撥款程序，依「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簡化經費支付程序提升行政效率計畫」第5

點規定略以「支付本局以外人員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

項…免檢附領款收據」，本案將由清水高中依本局核定

表逕撥付經費至各校，請各校應會辦校內出納及會計等

相關人員知悉。

請各校於113年7月31日前執行完畢，相關原始憑證留校

備查。

有關本案經費核結，若主聘學校之補助經費同時具有

【閩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經費，請於經費收支結

算表分別列出，並於113年8月20日前免備文送交清水高

中教務處。

本案補助經費倘有賸餘款，不論金額大小均須繳回清水

高中，請一律逕匯入臺灣銀行板橋分行93015502701060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保管金專戶，請於付款憑單之

「受款備註」欄位記載子目代號及學校名稱並傳真付款

憑單至該校，傳真電話：（02）22707803。

有關經費撥付各校配合注意事項：

本案主聘學校負責承保教學人員112學年度之勞健保、

6%勞退提撥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之處理，原則以月保方

式投保，並由主聘學校依限撥付鐘點費予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及專職族語教師（超鐘點費）。

本案教學人員鐘點費及勞健保費係依教育部試算標準，

以鐘點費之117%計算，經費得用以支付教學人員開課鐘

點費、勞健保費、勞退提撥及二代健保機關負擔之

五、

(一)

(二)

(三)

(四)

六、

(一)

(二)

第2頁，共5頁

徐培真 教務處

1129497033 (112/11/10)



經費。

教學人員鐘點費薪資撥付之依據：

教師身分（具教師證）：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

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支付鐘點費。

教學支援人員身分：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聘任辦法第16條，教學支援人員之待遇，依各校

實際授課之節數支給鐘點費。

鐘點費若屬非個人因素：因學校之全校性活動，教

學人員若有備課或協助學校校務並有簽到事實，可

視為有授課事實，依相關規定請領鐘點費。

請各校依本案核定表執行，並請非主聘學校應於每月20

日辦理鐘點費結算（鐘點費僅結算至每月20日），並於

25日前將薪資清冊寄至主聘學校，以利主聘學校於次月

5日至10日完成薪資撥付。惟每學期最後一個月，非主

聘學校於最後上課日辦理鐘點費結算，並於次月5日前

將薪資清冊寄至主聘學校，以利主聘學校於次月10日至

15日完成薪資撥付。

本案經費支用說明如下：

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

執行，並於計畫結束後2個月內完成核結事宜。

本案為經常門經費，僅限支用於經常性支出。

檢附「112學年第1學期【國中】閩語/客語教學人員主聘學

校經費表及112學年第1學期【國中】族語教學人員主聘學

校經費核定表各1份（附件1及2）。

正本：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新

北市立三芝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

學、新北市樹林區大同國民小學、新北市八里區大崁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

大豐國民小學、新北市樹林區山佳國民小學、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新北市

立中平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新北

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三)

１、

２、

３、

(四)

七、

(一)

(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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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

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

區北新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新北

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新

北市石門區石門國民小學、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

學、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江翠

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新北市永和區秀

朗國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新北

市立明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新北市林口區林口國民小學、新

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民小

學、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海山高級

中學、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淡

水國民中學、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民小學、新北

市樹林區彭福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新北市平溪區菁桐國民

小學、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民小學、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

區新泰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新北市淡水區新興國民小學、新北

市立溪崑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新北

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新北市永和區網溪國民小學、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

學、新北市汐止區樟樹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新北市樹林區樹林

國民小學、新北市立積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新北市三峽區龍

埔國民小學、新北市林口區麗園國民小學、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新北市立

二重國民中學、新北市鶯歌區二橋國民小學、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新

北市樹林區三多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

學、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民小學、新北市立丹鳳

高級中學、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新北市淡水

區文化國民小學、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北港國民小學、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沙崙國民小學、新北市樹林區育林

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育英國民小學、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忠

孝國民中學、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民小學、新北

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新北市樹林區武林國民小

學、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新北市林口區

南勢國民小學、新北市鶯歌區建國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新

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

民小學、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新北市新店區新

店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新北市泰

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

學、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國民小學、新北市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新北市立德拉

楠民族實驗小學、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新北市林口區麗林國民小學、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新北市鶯歌區永吉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光華

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新北市

立安溪國民中學、新北市五股區成州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副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石門實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義學國民

中學、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高級中

學、新北市立崇林國民中學、中華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福瑞斯特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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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泰山國民

中學、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剛恆毅學

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清

水高級中學、新北市立萬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均含附件)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3/11/10
14: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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